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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
政策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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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十三五”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规划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已经从

“向贫困宣战” 转向了 “向污染宣战”。 从国内看， 时常困扰北京和其他地

区的雾霾以及飞速增长的石油进口， 加剧了人们对环境问题、 健康风险和能

源安全的忧虑， 力促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从国际上看， 中国面临同样强

的外界压力， 比如，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方面须就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坚

定的承诺。 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国际社会利益出发， 中国再也不能

沿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继续前行了。
很多年前， 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环境挑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基本国策。
这一举措将生态建设目标与现有的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放到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 并强调将生态文明价值嵌入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下， 当前的议题就是中国将如何应对驱动经

济增长的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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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经济规模条件下， 这一问题使气候政策抉择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对于

中国自身甚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即使在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也是如此，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但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世界范围

来看也是非常快的。
在此背景下， 本章讨论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目标、 政策以及采取的措施，

并从相关讨论中获得一些结论。 第二部分列出了中国的能源与环境目标； 第

三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 １０ 项减排政策与措施； 第四部

分总结了这些目标与政策的重要性， 并讨论了未来的相关挑战。

能源与环境目标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已经翻了两番， 与

此同时能源消费仅仅翻了一番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基于这 ２０ 年的发展趋势，
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 （ＥＩＡ， ２００４），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不

会超过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 然而，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中国

的能源消耗急剧增长，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就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增速与前 ２０ 年

一样迅速， 但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耗增长是前 ２０ 年 ２ 倍。 如此一来， 中国在

２００７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ＩＥＡ， ２００７）。 为了改变这种趋

势， 中国第一次将投入约束纳入五年规划之中。 中央政府还特别要求在

“十一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期间， 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下降 ２０％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６）。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０ａ， ２０００ｂ） 设想中国将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做出自愿降低单位

ＧＤＰ 温室气体 （ＧＨＧ） 排放量的承诺， 以及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全国碳排放强度

与部门排放上限的组合将成为中国史上最严格的排放承诺。 在 ２００９ 年的哥

本哈根峰会上， 中国承诺 ２０２０ 年的碳排放强度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基础上削减 ４０％
到 ４５％ 。 虽然这一承诺与中国反对绝对排放上限的一贯立场一致———总量

排放上限将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标志着中国坚持的气候行动立场出

现了转变。 更重要的是， 温家宝总理后续澄清，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

诺是无条件的而且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减排目标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９）。 在 “十二

五” 期间， 中国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作为国内发展的承诺， 要求全国范围内

的能源强度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１６％ （不同的省份下降幅度为 １０％ 到 １８％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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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全国范围内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７％ （不同省份下降幅度为 １０％ 到

１９􀆰 ５％不等）。
尽管这一单方面的承诺表明了中国实现能耗和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进一步

脱钩的决心， 但这一决心是否坚定引发了各界讨论 （Ｑｉｕ， ２００９； Ｃａｒｒａｒｏ
ａｎｄ Ｔａｖｏｎｉ， ２０１０ ）。 为正确看待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考察了中国的承诺与 “十一五” 规划中确定的节

能目标是否一样具有挑战性， 并提出和回答有关这个目标的一些问题： 第

一， 该目标将使中国的碳排放量比预计的基准线低多少； 第二， 如果该目标

得以实现， 中国是否履行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国际标准的义务；
第三， 中国的承诺是否保守， 是否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对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承诺的均衡分析表明， 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绝不像某些西方学者

（Ｌｅｖｉ， ２００９） 认为的那样稀松平常。 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

国家， 且排放总量和占世界碳排放量的比例仍在继续上升， 因此中国碳排放

强度即使减少几个百分点， 也会使全球碳排放大幅度下降。 中国进一步削减

其碳排放强度虽然很困难， 但并非不可能。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建议， 中国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强度削减目标定为 ４６％ ～ ５０％ 。 一旦该

减排目标实现， 中国 ２０２０ 年的绝对碳排放量将比基准线低 １５％ ～ ２１％ ， 正

好处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建议的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绝对碳排放量比

基准线低 １５％ ～３０％ ）。
如表 １ 所示， 中国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目标。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的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 中国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

峰， 并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为 ２０％ 左右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４）。 这些承诺已经被正式列入中国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提交的 “国家自主减排贡献” 提案之中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５）。 不仅如此， 中国承诺， 到 ２０３０ 年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 ～６５％。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 ２０２０ 年相对于

２０１５ 年能源强度下降 １５％、 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８％的目标， 并将其作为 “十三

五” 规划的一部分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
中国将超额完成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的承诺， 且最终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将位于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建议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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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目标

时间表 目标

“十一五”时期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ＧＤＰ 能耗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２０％ （实际达到了 １９􀆰 １％ ）；使二氧化硫排放

减少 １０％ ；关停小火电厂累计装机容量 ５０ＧＷ（实际达到 ７６􀆰 ８ＧＷ）；通过千

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累计实现节能 １ 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实际达到 １􀆰 ５ 亿

吨标准煤）

“十二五”时期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能源强度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１６％ （不同省份的能源强度下降幅度为１０％到 １８％
不等），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７％ （不同省份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为 １０％ 到

１９􀆰 ５％不等）；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８％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１０％ ；通过万

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计划，累计节能 ２􀆰 ５ 亿吨标准煤

“十三五”时期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能源强度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５％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８％ ；能源消耗量不

超过 ５０ 亿吨标准煤；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削减 ４０％ ～ ４５％ ，替代能源满足

全国能耗的 １５％ ，风能总装机容量达到 ２００ＧＷ，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１００ＧＷ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争取尽早实现，非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耗中

的比重增加为 ２０％ 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相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 ～６５％

　 　

减排政策与措施

燃煤产生的粉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环

境污染和健康威胁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ａ， ２０１１ｂ； ＣＣＣＣＰＰＲＰ， ２０１４）。 因为中国

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煤炭消耗峰值的时点对于决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的时点以及实现生态文明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煤炭消耗尽早达峰， 不仅需要关键能源消费部门加倍努力， 而且需要区

域之间相互协调， 尤其是那些发达的、 污染严重的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对发达地区设定了更为严格的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标准， 其中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到

２０１７ 年应比 ２０１２ 年分别下降 ２５％ 、 ２０％和 １５％左右， 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

年均浓度控制在 ６０ 微克 ／立方米左右。 为此， 在 “十三五” 期间， 这些发

达和空气严重污染地区的煤炭消费量不应当再增加， 事实上， 消费量绝对值

应进一步降低。 因此， 中国 “十三五” 期间的关键挑战就是采取各种协调

措施， 确保规划期间煤炭消耗达到峰值。 这样的话，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估

计会在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０ 年达到峰值， ２０３０ 年煤炭消耗在总能耗中的份额下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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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以下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在 “十一五” 和 “十二五” 期间，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节能减排的

方案和措施以及利好的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含但不限于：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万家企业节能低

碳行动计划、 强制关停小火电与建设大型有效电厂、 低碳城市发展试点。 同

时， 中国政府努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利用、 设定合理的能源价格水平、
改革资源税和利用市场机制， 从而使中国转型为一个真正的低碳国家。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中国工业能耗占据了全部能源消耗的 ７０％ 。 因此， 工业部门对实现中

国 ２０１０ 年能源强度下降 ２０％的目标至关重要。 鉴于此， 政府积极探索鼓励

技术进步、 加强污染控制、 促进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 力促中国

经济向高效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在节能方面， 中国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启动了千

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涉及九个关键能源供给和消耗工业部门的 １００８ 家企

业。 每家企业在 ２００４ 年至少消耗 １８ 万吨标准煤。 这些企业的能源消耗总和

占当年全国总能耗的 ３３％ ， 占当年工业能源消耗的 ４７％ 。 该计划的目标是

在 “十一五” 期间累计节约 １ 亿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６）。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９ｂ）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布， 到 ２００８

年底全国已累计实现节能总量达 １􀆰 ０６２ 亿吨标准煤， 提前两年实现计划目

标。 但是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Ｐｒｉｃ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估计， 在 “十一五” 期间，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累计实

现节能 １􀆰 ５ 亿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ａ）。

万家企业节能减排低碳行动计划

为了实现 “十二五” 期间的节能减排目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联合其他 １１ 个部委， 制订了万家企业节能减排低碳行动计

划———作为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的扩展版。 这一扩展行动方案总共涉及

１６０７８ 家企业， 包括 ２０１０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工

业和交通运输企业， 以及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５０００ 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其他部

门实体。 这些企业 ２０１０ 年的能耗总量占当年全国能耗总量的 ６０％以上。 该

计划的目标是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累计节约 ２􀆰 ５ 亿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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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了 ２０１２ 年万家企业节能减

排低碳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 其中 ３７６０ 家企业 （２５􀆰 ９％ ） 超额完成节能目

标； ７３２７ 家企业 （５０􀆰 ４％ ） 完成节能目标； ２０７８ 家企业 （１４􀆰 ３％ ） 基本完

成其节能目标； １３７７ 家企业 （９􀆰 ５％ ） 未完成其节能目标。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累计实现节能量 １􀆰 ７ 亿吨标准煤， 完成 “十二五” 期间万家企业节能减排

低碳行动计划的 ６９％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３ｂ）。

强制关停小型电厂， 建设大型高效电厂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关停小型、 无效发电企业的激励措

施。 例如， 小型电厂的上网电价更低， 电厂可以选择建设新型产能以淘汰落

后产能， 那些指定关停的电厂可以获得发电配额， 可在有限的时间继续经营

或出售给规模更大的电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Ｋａｈｒｌ， ２００８； Ｓｃｈｒｅｉｆ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５ｃ）。

这些激励政策帮助政府超额完成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计划关停小火电总装

机容量 ５０ＧＷ 的目标。 到 ２００８ 年末， 关停小火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

３４􀆰 ２ＧＷ， 而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全部淘汰的小火电装机容量只有 ８􀆰 ３ＧＷ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８）。 截至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 累计淘汰小型和落后电厂总装机容

量上升到 ５４ＧＷ， 提前 １８ 个月超额完成原计划 （５０ＧＷ） 目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 关停小型和落后产能总装机容量已上升到 ７６􀆰 ８ＧＷ———比英国全国电

力装机容量的总和还要多， 大约相当于中国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淘汰全部装机容

量的 １０ 倍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在建设大型、 高效与清洁产能企业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７５􀆰 ６％ 的化

石能源火力发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为 ３００ＭＷ 以上， 而 ２０００ 年这一比例只有

４２􀆰 ７％ （Ｚｈｕ， ２０１０；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３ａ）。 通过关停小型无效电力企业和建设

大型高效电力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每千瓦时发电量消耗的平均标准煤克数

已经下降到 ３２６ｇｃｅ ／ ｋＷｈ———比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７４ｇｃｅ ／ ｋＷｈ 下降了 １２􀆰 ８％ （ＣＥＣ，
２０１１； ＣＥＣ ａｎｄ ＥＤＦ，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建设高效燃煤电厂的政策本身也引起质疑。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国家能源局要求 １３ 个省级政府在 ２０１７ 年底以前停止审

批新建煤电项目。 同时， 国家能源局还要求 １５ 个省级政府暂缓已经获批的

在建煤电项目进程。 这一举措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燃煤电力企业市场条件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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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在装机容量被可再生能源替代、 火电企业发电小时数下降以及电力需求

低于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 燃煤电力企业面临着资产减记和未来资产搁浅的

威胁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ｒｍ， ２０１６）。

利好的经济政策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鼓励技术进步和加强污染控制的经济政策， 以实

现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启动

了旨在实现 ２０１０ 年降低能源强度目标的 “十大节能工程” 计划。 为了支持

这项计划， 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开始， 中央政府每年都会向节能企业发放财政补

贴。 其中， 东部地区的企业每节约一吨标准煤奖励 ２００ 元， 中西部地区的企

业每节约一吨标准煤奖励 ２５０ 元。 这一政策是针对那些具有完善的能源测量

与计量体系、 有完整记录显示通过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已累计至少节能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的企业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奖

励幅度进一步提高， 东部地区企业按 ２４０ 元 ／吨标准煤奖励， 其他地区按

３００ 元 ／吨标准煤奖励。 与此同时，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要求的最低节能阈值，
也从之前的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下降至 ５０００ 吨标准煤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

１９９７ 年， 财政部与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 共同实施了 “世
行 ／ ＧＥＦ 中国节能促进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自此被引入中国。 合同能源管

理实质就是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 合

同是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与节能服务公司签订的。 这种节能投资方式允许客

户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 以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 或者节能

服务公司以承诺节能项目的节能效益或承包整体能源费用的方式为客户提供

节能服务。 中国政府也鼓励通过这一机制促进节能。 每节约一吨标准煤， 中

央政府奖励 ２４０ 元， 另外地方政府额外提供不低于 ６０ 元的奖励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８ 年， 中国仅有 ３ 家节能服务公司。 ２００５ 年这

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８０ 家， ２０１０ 年为 ８００ 多家。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 从业

人员从 １􀆰 ６ 万人增加到 １８ 万人， 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从 ４７ 亿元增加到 ８４０ 亿

元，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从 １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９０ 亿元， 年节能能力从 ６０ 多万

吨标准煤增加为 １３００ 多万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ｂ）。 “十一五” 期间， 节能

服务产业拉动社会投资累计超过１８００ 亿元。 根据合同能源管理协会统计，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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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期间节能服务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产值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１２７􀆰 ３４
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３０􀆰 １９％； 合同能源管理投资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３９􀆰 ５６ 亿

元， 年均增长率为 ２９􀆰 ３１％， 显示出合同能源管理庞大的市场潜力。
１９９４ 年， 中国启动税制改革， 引入消费税 （在购买时征收） 激励高能

效汽车的销售。 税率一直在变化， 它始终随着汽车引擎大小的增大不断增

加。 如果一辆汽车排量小于 １ 升， 那么对应的车辆消费税设定为该车价值的

１％ ； 如果一辆汽车排量达到 ４ 升， 那么对应的车辆消费税就达到该车价值

的 ４０％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６ 年底， 引擎排量在 １􀆰 ６Ｌ
以下的车辆购置税将减半。 在 ２０１７ 年底之前， 可再生能源汽车如电动汽车、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都可免除车辆购置税。

早在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中国政府就已经规定， 新建燃煤机组必须配备烟气

脱硫 （ＦＧＤ） 设施， 而 １９９８ 年前的机组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开始实施脱硫设

施改造工程。 其他促进电厂加装烟气脱硫设施的政策包括： 上网电价包含脱

硫成本， 给予加装烟气脱硫设施的企业优先上网权， 并允许它们比未加装烟

气脱硫设施的电厂运行更长的时间。 烟气脱硫设施的投资成本一直呈显著下

降的趋势， 使得安装这种设施的成本更低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５ｃ）。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 仅 ２００６ 年新上马的脱硫产能就超过了之前 １０ 年

脱硫产能的总和， 并占据全部热电产能 （绝大部分是燃煤电厂） 的 ３０％ 。
燃煤电厂安装烟气脱硫设施的发电机组容量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３ＧＷ 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３０ＧＷ。 ２０１１ 年， 安装烟气脱硫设施的企业比重已经增加到总装机热

能企业产能的 ９０％ ， 而 ２００５ 年只占 １３􀆰 ５％ （ＣＥＣ ａｎｄ ＥＤＦ，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２００９ 年底， 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了 １３􀆰 １％ ①， 提

前一年完成二氧化硫排放下降 １０％的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９６３

① 如果加装的烟气脱硫设施连续平稳运转， 那么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将比已实现的减排幅

度更大。 据估计， 烟气脱硫设施成本将占到发电企业总成本的 １０％ 。 在运作和维护烟气脱

硫设施方面缺乏相应的管理人员， 以及政府职能缺失， 意味着许多发电企业即使安装了烟

气脱硫设施， 也不会去运作。 在 ２００７ 年早期环保部的现场检验中发现， 不到 ４０％的已安装

烟气脱硫设施在连续稳定运转。 参见 Ｘｕ􀆰 Ｙ􀆰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ｏｌｏｗ， Ｒ􀆰 Ｈ􀆰 （２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２ ｓｃｒｕｂｂ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５）： ４５９ － ４６５； 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２０１５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ｐｒｉｃ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 Ｍａｎａｇｌ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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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中国政府最开始通过 “金太阳示范工程” 支持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技术进

步和规模化发展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多年简单利用海外订单的模式驱动了太阳

能电池板制造成本的下降， 太阳能发电标杆上网定价机制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正

式建立， 这些政策合力创造了一个太阳能市场。 而风能发电在 ２００３ 年后就已

经受益于基于招投标的定价机制了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不过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以后， 这一利好政策被上网电价政策所取代。 在新的政策下， 根据风能资

源质量与工程建设条件将全国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 制定相应的风电标杆上

网电价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９ａ）。
中国设立了远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资金

方面，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在 ２００９ 年就已经达到 ３９１ 亿美元， 超过美

国的 ２２５ 亿美元———这是近五年中国第一次位列榜首。 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进

一步强化了这一领导地位， 其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已达到了 ５４４ 亿美元； 德国

当年位列第二， 其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为 ４１２ 亿美元， 并将美国挤到第三

位。 美国当年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为 ３４０ 亿美元。
相对于 ＧＤＰ， 中国的投资更令人震惊。 ２０１０ 年， 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 ０􀆰 ５５％ ， 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投资比例比美国 ０􀆰 ２３％的国内投资比

例的 ２ 倍还多。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为 １０３􀆰 ４ＧＷ， 第一次

超越了美国 （５８ＧＷ） 而位列榜首 （Ｐｅｗ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ｕｓｔｓ， ２０１１）。 中国现在

的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风能总装机容量增加到 ２００ＧＷ， 并启用绿色调度系

统， 使电网运行更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然而， 风力涡轮机并网需要

花费数月时间， 中国需要显著改善电网建设， 包括引入智能电网以及规划、
协调风力发电发展建设工作。 这就是说， 应该在建设风力发电场的同时建设

新的输电线路。 不仅如此， 考虑到 ２０２０ 年的风力发电装机计划， 中国应把

注意力放在确保所有建成的风电装机及时并网， 而不只是关注装机容量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４ｂ）。

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

在中国， 城市消费的能源占据全部能耗的 ６０％ 以上。 给定中国 ２０３０
年城市化率为 ６５％ 的目标条件， 城市的能源消费以及导致的二氧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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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将持续增长。 于是， 对于未来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 城市将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它们对中国实现 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 ～ ４５％ 以及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等系列目标至关

重要。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中国就已经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省份和低碳城

市试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第二批试点扩展为 ２９ 个省份。 两批 ４２ 个低碳城

市试点的人口占全国的 ４０％左右， ＧＤＰ 占全国总量的 ６０％ 左右。 这些试点

城市都致力于： 一、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二、 改善能源结构和提

高能源效率； 三、 优先公共交通； 四、 发展高效公共交通系统； 五、 优化城

市景观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然而在此过程中， 这些城市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问题和挑战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如缺乏有效的碳排放计量系统、 缺乏

专门的低碳评估体系、 有限的政企互动关系以及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预算体

系。 尽管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方面， 但目前的发展势头喜人： 低碳试点计划

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 ２０１２ 年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进展的

评估， 在两批试点中， 已经有 １０ 个省 （包含直辖市） 成功地使其碳排放强

度比 ２０１０ 年降低 ９􀆰 ２％ ， 显著高于全国 ６􀆰 ６％的平均降幅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４ａ）。
２０１４ 年国家对各省、 区、 市开展的碳排放强度评价考核显示， 列入试点的

１０ 个省 （包括直辖市） 的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１０ 年平均下降约 ２１􀆰 ５％ ， 显著高

于全国平均下降幅度 １５􀆰 ８％ 。 不仅如此， 所有试点已经规划二氧化碳排放

到 ２０３０ 年或者更早达到峰值， 然而在试点项目启动的时候这些预期的达峰

时间并非中央政府的强制要求。 包括上海和苏州在内的 １５ 个试点已将 ２０２０
年定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点。 浙江省的重要工业化港口城市宁波设定其碳排

放峰值最晚在 ２０１５ 年出现。
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的实践， 为全国的碳排放控制和低碳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从六个角度分析得出， 中国的温室气体

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２ 年或 ２０３０ 年左右。 中国低碳省份和低碳城

市试点的努力， 有可能会使全国提早达到碳排放峰值。

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就需要理顺能源价格， 使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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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收到明确的信号。 自 １９８４ 年以来， 中国能源价格改

革的总体趋势就是逐步去除由中央政府垄断定价、 转向一个更市场化的定价

机制。 不过， 对不同的能源产品， 相关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是有差异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电价改革尤为滞后。 中国政府仍保留着对电价的控制权， 这使得电力部

门实施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 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引入

可以通过碳成本转嫁效应为电力部门能源定价改革提供动力。 因此电价改革

是 “十三五” 规划中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
天然气价格是另一项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 鉴于中国当前的能源结构

以煤炭为主， 增加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的份额被认为是实现满足能源需求和

改善环境质量双重目标的关键选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中国政府在广东省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采用了一种新型定价机制 （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ｃ）。 在新机制

下， 首先选择一个定价基准与市场上替代能源的价格挂钩， 从而建立天然

气与替代能源之间的价格联系。 然后， 在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天然气的价

格。 广东和广西的试点方案就在朝着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天然气定价机制

的方向行动。 在 “十三五” 时期， 中国应该吸取这两个试点方案的经验

教训， 并在替代能源和定价参考点的选择方面确定调整和改进类型， 从而

将广东和广西的试点改革项目成功地推向全国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资源税改革

即使在能源价格改革全面铺开的情况下， 能源价格也未能全面反映

整个资源开采、 生产、 使用和处置价值链的生产成本。 面对避免资源的

浪费性开采和使用的迫切需要， 理顺能源价格要求中国对资源税覆盖面

窄、 税率低的现状进行改革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２０１５ｃ） 。 当前， 对原油和

天然气征收的资源税从价计征而非依据开采量征收———这一法规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起在新疆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开始推向全国。 这是朝着

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 中国将从价计征改

革逐步推广到煤炭资源税， 即基于收入征收煤炭税。 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 资源税改革将从价计征改革推广到所有矿产品。 鉴于取用水资源

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 先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试点， 实行从量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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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绿色转型工作小组 （２０１４） 建议

对化石燃料征收更高的资源税， 其税率应该至少提高到 １０％ 。 到 ２０２５ 年，
国内和进口煤炭的税率达到 １５％ ， 国内与进口石油的税率为 １０％ ～ １５％ 。
这将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税收， 减轻财政负担， 并激励地方政府不只是关注

经济增长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环境税

一段时间以来， 通过引入环境税来替代当前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

放收费， 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话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环境保护法草

案》 公布并向公众征求意见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５）， 但其修正案和最终成文法的时间表仍未确定。 因此， 环境保护法实

施日期更无法确定。 显然， “十三五” 期间， 环境税越早征收越好。 据估

计， 环境税开征时点最晚不会超过 ２０２０ 年。 其他国家征收环境税的经验表

明， 最初环境税税率较低并在有限的范围内施行，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加

大环 境 税 税 率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ｋｉｎｓ， ２００９；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ｒａｎｚｉｎｉ， ２００４）。 不仅如此， 环境税应成为一种分成税， 使大部分税收收

入为地方政府所得 （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由于中国尚未开征

环境税， 因此从开征时点上看， 最好是将其作为 “十三五” 规划的一部

分———这样做可以把环境税额外带来的碳减排与通过更为广泛的节约能源和

降低污染计划取得的节能减排量区别开来。

碳排放交易试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了分别位于首都北京、 经济

中心上海、 大型工业城市天津和重庆、 制造业中心广东、 湖北以及深圳 ７ 个

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① 国家特意选取这些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

３７３

① 有关试点地区的特征、 达标率以及它们的减排目标向全国目标过渡的详细讨论参考 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２０１５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ｉｌｏｔｓ ｔｏ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５ （Ｓ１）： Ｓ１０４ － １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２０１５ｂ），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７ （２）： ２６３ －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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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作为试点并给予这些地区量身定制碳排放交易计划的权力。 这些试点方

案有不少共同点， 但在诸如部门覆盖范围、 配额分配、 价格不确定性、 市

场稳定性、 占优主体的潜在市场影响力、 碳汇抵消的使用、 执行和履约等

方面， 均存在巨大的差异（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北京、 广东、 上海、 深圳和天津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就已经分别启动了上

线交易。 其余两个试点湖北和重庆， 也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开始交易， 标志着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全部启动。 正如表 ２
所示，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期的履约率显著提高。 以北京为例， 到 ２０１３ 年履

约周期的截止日期， 还有 ２５７ 家实体企业没有履约。 但到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

期的截止日期， 未履约的企业只有 １４ 家。 总体而言， 在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

期中， 有 ４ 个试点履约率均达到 １００％ ， 有 ２ 个基本达到 １００％ 的履约

率。 相比而言， 在 ２０１３ 年履约周期中， 上海是唯一一个 １００％ 完成履约

的试点。 而重庆在截止日期的一个月之后， 也只实现了约 ７０％ 的履约

率。 因此， 从试点推向全国的碳排放交易之路虽然最终会成功， 但预计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期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履约率

单位： ％

地区 以企业数度量ａ 以配额分配量度量ｂ

北京 １００（９７􀆰 １） １００

重庆 — —

广东 １００（９８􀆰 ９） １００（９９􀆰 ９７）

湖北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上海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深圳 ９９􀆰 ６９（９９􀆰 ４） １００（９９􀆰 ７）

天津 ９９􀆰 １（９６􀆰 ５） —

　 　 注： —表示数据不可得。 ａ 表示在碳排放交易试点中， 完成履约义务的企业数占所覆盖的全部

企业数的比例。 ｂ 表示在碳排放交易试点中， 完成履约义务的企业所获得的配额分配量占配额总量

的比例。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２０１３ 年履约周期的相关数据。

在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 中国承诺在 ２０１７ 年推出全国性碳排

放交易体系 （ＥＴＳ）。 起初， 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石油化工、 发电、
冶金、 有色金属、 建材、 化工、 造纸和航空 ８ 个部门。 进入全国性碳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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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统的企业实体门槛是年度能耗达到 １ 万吨标准煤。 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

体系预计将覆盖约 １００００ 家实体企业， 市场规模估计将有 ２０ 亿 ～ ３０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经过三年试点之后， 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

场将于 ２０１９ 年全面运行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６）。

全国性 ＥＴＳ 管理建立在两个层面上。 在国家层面， 中央政府将主管全

国性交易规则的制定， 如： 明确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 设立度量、 报

告和核实 （ＭＲＶ） 标准， 配额分配和协调不同省份之间履约规则的统一。
在省级层面， 省级政府将履行实施和执行规则的义务， 如： 确定所覆盖的企

业范围及其排放量， 计算对所覆盖企业实体免费发放的配额。 一旦方案被中

央政府批准， 省级政府就会向这些企业实体分配配额并执行履约规则。 当

然， 省级政府也可以设定比国家规则更严格的准则。 例如， 它们可以扩大部

门覆盖面与实体企业的覆盖范围， 并执行更严格的配额分配规则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４ｂ）。

由试点向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进将面临多重挑战， 这里强调其中的

两点。 第一点， 为了确保分配到不同部门和地区的配额的可靠性， 最重要的

是确保所有排放数据测量、 报告和核实无误。 出于上述理由， 需要全国性的

ＥＴＳ 立法， 从而为 ＥＴＳ 的设计和操作、 ＭＲＶ 的执行以及对非履约企业实体

的惩罚措施提供统一的指导方针和办法。 同时， 这一立法将排放配额定义为

一种金融资产和环境可靠的减排量。
第二点同时也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 ＥＴＳ 配额， 因

为这将涉及处理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市场上多余的配额。 据估计， 在全国全

面启动 ＥＴＳ 时， ７ 个试点市场将累积 ５０００ 万到 １ 亿吨的剩余配额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ｕｌｓｅ， ２０１５）。 一旦将这些配额存量从全国计划中扣除， 很可能使区域性的

碳排放价格崩溃为 ０。 但如果允许这些配额全部或部分结转， 同时保持它们

的价值不变， 就会使全国性的市场面临着一旦启动就出现天量超额供给的风

险。 然而， 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实行折扣机制， 即允许

试点的配额可以进入全国性的市场， 但要进行一定的折扣。 这一折扣率将依

赖于市场上的配额超额供给程度及它们在原有市场中的价格水平。 也就是

说， 相比那些配给剩余规模小的试点地区， 那些配给剩余规模较大的试点地

区折扣幅度更大。 第二个选择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允许使用试点配额， 但每

５７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年只能允许一部分试点配额结转。 上海市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公布的试

点配额结转的做法与这种选择就非常类似 （ＳＭＤＲＣ， ２０１６）。 第三个选择就

是将配额规模与每个试点地区的配额余额结转量联系起来。 这种做法允许试

点市场的剩余配额进入全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其代价是降低该地区未来

的配额分配水平。 究竟哪一种方法最后被采用， 取决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和业界就如何将 ７ 个试点市场中高达 １ 亿吨未使用的配额融入全国碳排放交

易体系反复谈判的结果。 这将对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产生很大的

影响。

结　 论

国际上， 提高环境质量的呼声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国内，
２０１３ 年全国几乎每一个受污染监测的城市都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面对中国立法机关的 ３０００ 名代表时宣

布， “我们要向污染宣战， 就像我们向贫困宣战一样”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 如同在减贫方面取得国际公认的成就， 中国最终将赢得反污染

斗争的胜利。
中国公开承认， 整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环境危机。 中国政府也相应地采

取了行动。 在政府分权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正致力于降低

重污染地区的煤炭消费量， 并采取新措施将关键能耗工业、 关键城市的能耗

和碳排放水平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同时， 中国政府还强化和扩展系列节能减

排项目， 并制定一些利好的经济政策， 积极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 不

仅如此， 鉴于许多环境问题的跨区域特征， 一些相邻区域例如京津冀、 长三

角和珠三角等， 越来越多地采取联合行动而非独立行动。 这些共同的努力将

显著地提升抗击污染的效果。
当前， 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诸多措施来应对环境问题。 与以往主要依赖

行政措施不同的是， 中国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些行政措施可能有效但不总是

高效率的。 相反， 中国政府现在越来越重视以市场的力量来促进降低能耗

以及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传统污染物的排放———真正地引导低碳绿色经济

转型。 市场化工具包括： 废除中央政府能源定价机制， 转向市场化定价机

制； 改革资源税覆盖面窄的现状； 进行由从量到从价计征资源税的改革；

６７３



开展7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并为推向全国范围做好准备；建立资源的有偿使

用和生态补偿系统等。

实现国内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和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

目标，对经济重构和技术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许多额

外收益，例如传统空气污染物浓度和与之关联的健康风险下降。这就为中国

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与

经济结构改革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设定全国煤炭消耗上限，实现在“十

三五”期间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以及2025～2030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协同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显现。

为达此目的，中国在强化和推广现有节能减排项目与举措的同时需

要制定新的政策。中国还需要实施各种利好的经济政策，从而在全国范

围内真正地引导和建立低碳经济。中国目前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已经取得

了可喜进展。不久的将来将有一个精心设计、有效实施和运作良好的全

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在助力中国实现碳排放控制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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